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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

 

鲁科字〔2018〕55 号 

 

 

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

关于印发《加快推进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 

（岗位）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市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《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旧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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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 

（岗位）建设的指导意见 

 

为充分发挥企业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主力军作用，支持

企业开展研发活动，加大研发投入，集聚创新资源，全面落实支

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政策，现就加快推进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

（岗位）建设有关事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充分认识建设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重要性 

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，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

是企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企业与政府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科

技创新协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。建设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

位），是提升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管理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完

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，对于集

聚创新资源，提高区域创新水平，打造发展新引擎、培育增长新

动能具有重要意义。各级科技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建设企业技术

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的重要性，引导和鼓励企业设立技术研

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，充分发挥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

在服务企业科技创新，夯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作用，

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。 

二、明确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职能定位和建设

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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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职能定位 

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是由企业自主设立，专司

服务企业科技创新之职，通过全面掌握自身创新发展及外部科技

优势资源情况，开展研发创新活动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，

推动各类产学研合作及支持科技创新政策落地，使企业真正成为

创新决策、研发投入、科研攻关、成果转化、凝聚人才的主体。 

重点龙头企业可围绕新旧动能转换“十强产业”重点领域，

布局建设在产业技术创新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的技术创新中心，

支撑引领产业创新发展；有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独立或联合

高校、科研院所建设企业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等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，不断改善研

发条件，着力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，持续产出创新成果，显著提

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；科技型小微企业可立足实际建设企业技术

研发和服务机构或设立岗位，服务企业科技创新，完善企业技术

创新体系。 

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主要履行以下职能： 

1.研究理清企业创新发展的目标任务、技术需求、实现路径，

掌握企业人才队伍构成、创新平台建设、科技研发项目、产学研

合作、知识产权管理等情况。 

2.负责企业开展技术研发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、加快人才团

队建设、搭建创新平台载体等工作，推动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

等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，提升企业技术研发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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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接各级政府管理部门，及时将国家、省、市扶持企业发

展的新政策、措施充分运用到企业创新发展各阶段，使企业更好

享受科技创新优惠政策。 

（二）建设目标 

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决策部

署，落实《科技创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若干措施》的要求，以

持续推动更多企业又好又快创新发展为动力，以提升企业内部科

技创新组织管理、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，通过多级联动、

集聚资源、加强服务、营造环境等举措，到 2020 年，全省经国家

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企业技术研发和

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全覆盖，指导企业科技创新作用显著增强，进

一步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，推动企业走自我创新路线，实现

自身发展壮大，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后备力量。 

三、多措并举推进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 

1.各级科技部门要把推进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

建设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作为科技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，

加大对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的指导和服务力度。

建立工作联动机制，各市科技部门每年年底前将本市企业技术研

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情况报省科技厅，省科技厅建立全省

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信息库，根据建设情况组织开

展业务培训，做好各项政策解读，提供精准优质科技服务。 

2.定期组织针对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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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技创新政策、项目管理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等集中式、

专题性培训，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、高新技术企业所

得税减免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、创新券等创新政策。鼓励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为企业建设提供培训、指导和辅导服务，

帮助企业提升完善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。 

3.搭建各级科技部门与高校科研院所、企业沟通交流互动的

平台，依托“互联网+科技服务”，让企业少跑腿、让数据多跑路，

快速精准向企业推送创新政策措施，通过线上、线下相结合的形

式推动各类创新资源与企业技术难题需求精准对接。鼓励各级科

技部门围绕企业技术需求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委托科技成

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、行业协会等，按专业或领域组织成熟可转

化成果进行专场对接转移，面向企业开展精准技术对接服务。 

4.优先向建立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的企业推荐

企业科技特派员，支持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共同申报科技计划

项目、共建创新平台。支持企业通过申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技

术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各类创新平台，提高企业技术研发和

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层次，加快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，切

实增强企业发展后劲。 

5.将企业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建设情况纳入省科技

厅支持县域科技创新评价激励指标。及时总结，宣传、推广企业

技术研发和服务机构（岗位）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做法和成

功经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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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6 日印发 


